
1 

 

 

 

 

 

 

 

 

 

 

 

付诸落实有关将条例下内幕交易条文的范围扩大的建议 

例的第 270 条（民事法律责任）及第 291 条（刑事法律责

任）均禁止对“上市证券”进行内幕交易。“上市证券”只涵盖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证券、香港和其他司法管辖区双重上

市的证券，以及这些证券的衍生工具。但相关规定不适用于就境外上

市的证券或其衍生工具在香港进行的内幕交易。这有限的涵盖范围可

能损害香港金融市场的声誉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条例也没有明确将香港以外地区对香港上市证券或其衍生品进行的内

幕交易纳入涵盖范围。然而，证监会在 2017 年到 2021 年间处理的内

幕交易个案中，约 61%涉

及在香港以外地区对香港

上市证券或其衍生工具进

行的内幕交易。 

为弥补这些漏洞，证监会

建议将条例适用范围扩大

至涵盖：(1) 就境外上市

证券或其衍生工具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只要其中一个或多个行为在

香港发生）；(2) 就香港上市证券或其衍生工具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

（无论在何处发生）。 

咨询文件的大多数回应者支持这一建议。因此，证监会决定付诸落

实提议，有关修订的草拟本将在接下来的立法过程中供业界审阅。 

条 

2023 年 12 月 11 日 

关于修订《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
的建议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

会（证监会）于 2023 年 8 月宣

布将对《香港证券及期货条

例》（下称“条例”）中关于内

幕交易的条文作出修订。 

该条例是香港监管证券及期货

市场及金融产品相关活动的主

要成文法。自 2002 年颁布以

来，证监会定期对该条例进行

审核及修订建议。 

证监会在 2022 年 6 月发表《有

关建议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

内与执法相关的条文的咨询文

件》，其中证监会就提出的 

三项建议修订作出了不同的决

定。 

朱静文 Rossana Chu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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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暂时搁置有关扩大证监会对受规管人士的权力的建议 

如果受规管人士（即从事条例规管活动的个人或机构）有失当行为，或证监会认为受规管人士并非留任

受规管人士的适当人选，则证监会可对其采取纪律性处分，包括暂时吊销或撤销其牌照或注册，施加罚

款和作出谴责。条例第 213 条赋权证监会，在受规管人士违反本条例规定或牌照/注册条件时，申请法

庭作出命令。由于证监会的守则和指引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如果受规管人士违反守则和指引，不论情

节多么严重，证监会都无权针对 该等人士申请法庭命令。 

证监会提议修订条例第 213 条， 赋权证监会在行使其对受规管人

士的权力后申请法庭命令。这一 提议引起了强烈的公众忧虑。一

些回应者认为如果实施该建议， 就算只违反“非法定”的证监会守

则或指引亦可能引起“法律”后果。有些回应者则担心证监会所有类型的纪律处分都将有可能引发第 213

条的法庭命令申请，这或许对受规管人士不公平或与其行为不相称。 

在参考公众意见后，证监会决定暂时搁置该建议，并将评估其他方案，以实现加强纪律处罚制度

等政策目的。 

证监会暂时搁置有关修订金融产品广告授权豁免的建议 

条例第 103 条禁止发出金融产品或集体投资计划的广告，除非获得证监会授权，或适用该条文所述的豁

免（常见豁免是专业投资者豁免）。 

一般而言，如果某个投资产品仅以专业投资者为销售对象，而其相关广告却面向公众，该广告仍享有证

监会授权豁免。但证监会担心散户投资者仍因为接触到此类未经授权的邀约，从而投资仅适合专业投资

者的高风险或复杂产品。因此，证监会拟修订条例第 103 条，确保在没有事先获得证监会授权的情况

下，以专业投资者为对象的产品 广告仅可向事先透过“认识你的

客户”（know-your-client）程序 识别为专业投资者发出，即该等

广告不可向公众发出。 

大部分回应者对此提议表达担忧。有部分回应者质疑此修订是否必要：既然此类投资产品无法出售给散

户投资者，那么散户投资者并不会暴露在此类产品的风险中。许多回应者亦强调，这一建议会加大操作

难度，也会对中介机构的市场推广造成影响。根据修订建议，在发出广告前，中介机构必须先作客户审

查，确保所有目标受众都是专业投资者。这将限制小型中介机构的广告受众群体，对大型金融机构不会

有太大影响，因为他们本身有巨大的专业投资者群体可进行新品推销。 

证监会最终决定不推行此建议，但提醒业界，任何中介机构如欲引用专业投资者豁免，必须明确表示

该投资产品只拟发售予专业投资者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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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商法》2023 年 11 月林朱律师事务所 - 法律热点剖析中首载。 

本篇文章仅是对有关题目提供的一般概述，并非旨在成为可依赖的专业意见。请联系我们

获取进一步的具体法律意见。 

 

 

主要联系人 
 

 
朱静文 
合伙人 

rossana.chu@east-concord.com.hk 
+852 2151 1176 

 
 

 

 

 

 

 

 

 

 

联系我们 

 
（联营） 

北京天逹共和（香港）律师事务所 

香港 湾仔港湾道 26 号 
华润大厦 2803 及 2803A 室 

总机：+852 2816 6888 
传真：+852 3797 3835 

https://www.yy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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